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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深盐府办规〔2020〕2 号

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盐田区产业发展资金节能低碳与循环

经济分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街道办，区政府直属、驻盐各单位：

《盐田区产业发展资金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分项资金管理

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5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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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田区产业发展资金节能低碳与循环
经济分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践行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新发展

理念，推动绿色发展，加快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国际化创

新型滨海城区，规范区产业发展资金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分项资

金（以下简称“区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分项资金”）的管理和使

用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《深圳市盐田区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盐田区产业发展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深盐府规

〔2020〕1 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区发展改革局负责管理区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分

项资金。区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分项资金来源于区产业发展资金，

资金规模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和辖区经济发展实际需求动态调整，

根据区产业发展资金安排情况实行总量控制，按《深圳市盐田区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盐田区产业发展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深盐

府规〔2020〕1 号）实施。

第三条 区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分项资金遵循“以点带面、

突出重点、促进健康、注重实效、示范引导”的原则，重点向支

柱产业、重点行业倾斜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

用，体现政府引导、企业主体、市场运作、全社会参与的要求。

第四条 申请扶持的企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机

关事业单位（以下统称企业、机构、单位）或个人必须满足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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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：

（一）扶持对象为在深圳市依法注册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

企业、机构、单位或深圳市户籍居民；

（二）扶持项目实施地必须为盐田区；

（三）扶持项目标的涉及交通工具的，扶持对象应为在盐田

区依法注册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机构、单位。

第五条 区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分项资金扶持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重点行业、企业在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方面重要技术、

工艺、设备、材料改造项目，并具有良好示范效果；

（二）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技术、工艺、设备、材料、产品

的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推广示范项目，重点向辖区支柱产业、重点

行业倾斜；

（三）太阳能、风能、天然气、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

推广应用；

（四）以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的重点节能服务项目；

（五）能源管理体系认证、能源管理中心等能源管理平台类

项目；

（六）为获得市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类资金扶持的项目提供

配套扶持；

（七）为在节能减排、资源综合利用、绿色制造、低碳园区、

低碳社区、示范单位创建等方面获得市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、专

业机构认证的单位提供奖励；

（八）其它与推进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相关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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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区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分项资金扶持标准包括：

（一）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一项至三项规定的节能低碳与循

环经济项目，根据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效果和实际投资情况进行

扶持，给予项目已投入资金百分之三十以内，总额不超过两百万

元的资助；

（二）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四项规定的合同能源管理类项目，

根据项目实施后节能效果进行扶持，给予年节能量（当量值）每

吨标准煤两千元，总额不超过一百万元的资助；

（三）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五项规定的能源管理体系认证项

目，通过专业机构认证的给予项目已投入资金百分之五十以内，

总额不超过十万元的资助；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五项规定建设企

业能源管理中心等能源管理平台类项目，项目验收投入使用后给

予项目已投入资金百分之三十以内，总额不超过两百万元的资助；

（四）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项规定的配套类项目，按照不

高于市级扶持资金 1:1 的标准进行配套扶持，扶持资金总额不超

过项目已投入资金；

（五）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七项规定的奖励类的项目，按评

定级别分别给予国家级二十万元、省级十万元、市级五万元奖励；

（六）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八项规定其它类项目按照《盐田

区产业发展资金管理规定》采取一事一议方式进行扶持。

第七条 同一项目只能选择本办法或区其他财政专项资金

政策的一种资金扶持，区级财政不予重复扶持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区政府授权区发展改革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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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5 月 25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

《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盐田区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

发展资助计划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深盐府〔2015〕9 号）同时

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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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法规科 2020 年 5 月 1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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